
基础医学院科研实验室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为加强疫情期间的科研实验室安全管理，切实保障科研实

验室师生身心健康，保障疫情防控与科学研究两不误、两促进，

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大专院

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等文件精神，以及山东大学有

关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结合学院科研实验室工作实际，特制订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教育部、山东省委省政府、省教

育厅、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有关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山东大学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山大党

字〔2020〕4 号）具体工作部署，坚持以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

为重，坚持疫情防反弹与防输入并重，坚持疫情防控与实验室

安全防护并重，在疫情防控部署严格落实的基础上有序地开展

科学研究，切实保障疫情防控与科学研究两不误、两促进。

二、防控基本原则

1.坚持提高认识。加强思想教育，切实提高师生的思想认识，

充分认识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维护好广

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严格防止因学生返校



参与科研实验造成的疫情反弹。通过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号、

微信群、QQ 群等网络渠道全面开展师生防疫教育和 心理健康

教育，既要做到严肃认真对待此次严重疫情，自觉遵守政府和学

校的各项要求；又要树立必胜信心，不害怕、不恐慌， 保持健

康心态。

2.坚持全面防控。坚持疫情防控无死角、无漏项，坚持疫情防

控全员防控、全身心防控，做到全体师生应检尽检，定时检测

体温，对于体温异常情况按照应急处置程序及时报送相关部门。

3.坚持压实责任。学院党政领导班子负科研实验室安全监管责

任，实验室负责人（PI）是科研实验室安全第一责任人，每个

科研实验室除负责人外指定团队科研秘书（秘书不在时，指定

一高年级学生）为直接责任人，具体负责落实实验室每日记录、

体温检测等相关防疫要求。

4.坚持流程规范。学院制定的《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流程》、《学

生进出科研实验室流程》、《消毒消杀记录》和学校制定的《山东

大学实验室疫情防控登记台账》等科研实验室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张贴在实验室醒目位置，坚持定时测温、定时通风，严格实行实

验室准入机制，坚持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坚持流程规范，做

好实验室日常安全管理。

三、科研实验室疫情防控细则



（一）实验室实行严格的准入机制

1.制定应急预案。学院制定《基础医学院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办法》、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流程》、《学生进出科研实验室流程》等疫情

防控应急预案和有效防控措施，配备了口罩、消毒液等充足的疫情

防控物资，各团队组织师生观看学校制作的科研实验室新冠疫情防

控演练，填写《山东大学实验室疫情防控登记台账》，学院实验室

安全工作小组每周对科研实验室进行全方位安全检查，及时掌握实

验室运行动态信息，及时解除各类隐患。

2.实验室防疫监测。按照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要求，切实落实

安全分级防控职责。确因研究需要开放的科研实验室需报学院，

学院报学校审批，学校将组织专业人员对实验室是否达标进行

专业性评估，评估应急防控预案、资源配备情况、消毒消杀情

况等，允许通过专业核查的实验室面向校内研究人员和学生开

放。

3.人员严格准入。符合学校防疫要求的教职工、研究生可进入

实验室从事实验研究工作，研究生须经过指导教师的允许。严

控外来人员进入实验室，确因教学科研实验工作需要，如从事

保障性工作，或参与重大项目合作及研修人员等需进入实验室

的，由各团队按照学校有关规定申报，学院上报学校并经批准

后方可进入。



4.严格消杀处理。在校内各类学生进入实验室前，实验室指导

教师、负责人（PI）或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需提前到岗，确保

实验室通风良好，设备、设施和实验材料安全可控，消毒消杀

等措施符合防疫要求。

（二）实验室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5.做好个人防护。严格按照实验规程作业，穿戴好实验服和个

人安全防护用具，废弃的口罩放入专用的口罩收集桶。未经允

许，不得随意进入他人实验室。进入实验室前后、实验前后、

实验设备操作前后严格做好手卫生，严格做好个人防护。进出

实验室前进行严格体温检测，并做好相关记录。

6.严控人员数量。实验室需严格控制人员数量，确保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保持 1 米以上。普通仪器设备操作类实验，实验室使

用仪器设备、实验材料，但仪器设备不涉及高温、高压、高速、

冷冻、辐射等，实验材料不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易感

染生物材料、生物制剂、实验动物等危险有害因素的，实验指

导教师应根据实验室人员有效的活动空间合理控制实验人数，

以最大限度减少实验室人员聚集为原则，实验人员有效活动空

间不少于 2.5 平方米/人。危险性实验，实验室使用仪器设备

涉及高温、高压、高速、冷冻、辐射等，实验材料涉及易燃、

易爆危险化学品、易感染生物材料、生物制剂、实验动物等危



险有害因素中的任何一项的，实验指导教师应对危险有害因素

进行安全评估，安全设施、设备以及危险物品符合管控要求，

最大限度减少实验室人员聚集，实验人员有效活动空间不少于

4 平方米/人。封闭式空间，涉及净化室、细胞房、动物实验场

所、活性区以及其他封闭、半封闭场所，实验指导教师应对危

险有害因素进行安全评估，最大限度减少实验室人员聚集，建

议实验人员有效活动空间不少于 6 平方米/人，场所和设备操

作界面应由指导教师或指定专人消毒后方可继续使用，或全程

佩戴符合要求的防控手套、口罩。

7.定时通风。原则上实验室不允许使用中央空调，确因实验需

要的，实验室负责人应强化保障措施，最大程度减少人员进入，

同时做好通风消毒。通风条件良好的实验室，在实验前半小时

通风，原则上整个实验过程保持通风状态，确因某些实验需要

短时间不能通风条件，应定时暂停实验，及时进行开窗通风。

有通风橱、通风柜、生物安全柜等通风设施的实验室，实验室

人员开展实验尽量在通风橱等通风条件通畅的位置开展实验。

超净工作间、洁净室不能通过窗户通风，须保证场所内有通风

系统且通风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且减少同时开展实验的

人数。完全密闭、空间狭窄，无通风设施设备或通风系统的，

只能允许一个人进入实验室开展工作，并定期进行消毒，或者



暂缓开展实验。非密闭实验室，开展实验时须保持开窗通风，

确因实验所需不能时刻开窗的，采取每日不少于 3 次、每次不

少于 30 分钟的强制通风，或采用机械排风，每日采取必要的

消毒措施。

8.严格登记制度。各实验室除做好日常登记外，学院配备学校

统一印发的《实验室疫情防控登记台账》，所有进入实验室的

人员(实验指导老师、实验项目负责人、实验室管理人员、实验

实习人员、学生等),都应填写实际进出时间、体温检测情况、

消毒消杀情况等。

（三）实验室疫情应急处置

9.第一时间反应。科研实验室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疫

情（教职员工或学生如出现发热（高于 37.3℃）、干咳、乏力、

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状），应立即按照《基础医学院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办法》、《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流程》进行报告，

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将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调指

导，根据现场综合研判和疫情要求，立即向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小组补充汇报。

10.及时封锁隔离。疑似疫情发生后，学院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将

在学校疫情工作小组的指导下，应迅速组织封锁现场，迅速排

查密切接触者，并将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分别隔离。学院、



学校相关部门将协同配合疾病控制机构对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检验以及应急处理技术指导等工作，在疫情疑似情况发生时立

即对该实验室楼宇实施封闭式管理，要求全楼师生不得离开校

园，按疫情防控相关规定进行隔离观察，待疑似疫情解除后方

可恢复正常秩序。

四、科研实验室安全防控细则

（一）做好安全培训

1.做好安全培训。实验室全面开放前，学院组织对所有团队教

职工进行实验室安全教育，下发并学习科研院制定的《疫情期间

科研实验室管理有关规定》、观看学校制作的科研实验室新冠疫情

防控演练，并在学生返校后立即组织（研究生辅导员）各种形

式的安全教育培训、安全告知，尽量减少授课型教育培训。

2. 配备安全防护物资。各实验室做好防火、防爆等安全工作，

保证仪器设备（含特种设备）、实验耗材（含危险化学品、生

化试剂、病原微生物、放射性核素等）、危险废弃物以及各类

实验室安全设施处于安全管控状态，安全防护和应急保障物资

充足。

（二）做好安全检查



3.做好重点材料管控。重点关注管控类实验材料、大剂量使用

危险化学品、病原微生物、辐射以及特种设备等场所安全，存

有较大隐患的实验室一律立即组织整改，不得使用。

4.做好学院巡查。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小组每周组织对开放的

实验室安全巡查，对存有较大隐患的实验室暂停使用和制定整

改措施，并监督检查整改落实情况，确保做到隐患整改、销号

闭环管理。

5.做好逐一检查。各实验室使用人或责任人（团队 PI）落实日

常自查制度，坚持“每日三查”（即入室前、工作时、离开前

的自查工作，并完整保留检查记录），逐一检查实验室各类危

险有害因素的控制情况。

6.做好学校巡查。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组对各教学科研单位的

实验室运行情况进行不定期安全巡查，确保疫情期间实验室安

全管理。


